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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０１７ 年是云南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实施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第一年。 整合后，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成为

云南省覆盖人口最多、 保险资金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险。 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保障范围逐步扩大， 基金统筹层次的上升， 健康扶贫工作的全面推进， 云南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亟待建立科学、 合理、

可行的支付方式， 提高保险基金使用效率。 同时， 随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

入深水区，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被赋予了联动医疗和医药、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等重任， 如何胜任这些重任， 也是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

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 ２０１７ 年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研究” 课题组

在回顾国内外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研究概况、 回顾新医改以来国内医疗保险

支付方式改革政策变迁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国内外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经

验和教训、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对支付方式改革的影响， 以及国内医疗保

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导向； 通过实地调研云南昆明、 玉溪、 曲靖、 楚雄、 大

理、 普洱、 德宏， 安徽宣城， 浙江金华， 深圳罗湖等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方式改革情况， 剖析了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中存在的

问题和挑战、 国内改革先进地区的改革经验； 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

析， 提出了推进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对策建议。

研究中如有疏漏和不足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研究” 课题组长　 王联熙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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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本情况

　 　

一、 云南省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资源基本情况

云南位于祖国西南边陲， 东部与贵州、 广西为邻， 北部与四川相连， 西北部

紧依西藏， 西部与缅甸接壤， 南部和老挝、 越南毗邻； 面积为 ３９ ４１ 万平方千
米， 占全国面积的 ４ １％ ， 居全国第 ８ 位， 山地面积为 ３３ １１ 万平方千米， 占全
省面积的 ８４％ ； 国境线长 ４ ０６０ 千米， 其中， 中缅边界长 １ ９９７ 千米， 中老边界
长 ７１０ 千米， 中越边界长 １ ３５３ 千米； 下辖 ８ 个市、 ８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有 ２５
个边境县分别与缅甸、 老挝和越南接壤。

２０１７ 年末， 全省总人口达 ４ ８００ ５ 万人， 城镇化率为 ４６ ６９％ ，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为 ３４ ５４５ 元，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８ ３４８ 元。 全省共有医疗
卫生机构 ２４ ６８８ 个，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２７ ４８ 万张， 卫生技术人员为
３６ ９２ 万人。 全省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达到 ５ ７２ 张， 每千常住人口执
业 （助理） 医师和注册护士分别达到 １ ９６ 人和 ２ ６８ 人。

二、 整合前的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一）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回顾
为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 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 返贫问题，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提出， 各级
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云南省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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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省之一， 于 ２００３ 年启动试点工作， ２０
个县 （市、 区） 纳入首批试点范围， 按照 《关于印发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卫发 〔２００３〕 ２８７ 号）， 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逐年提高， 参合农民数

量逐年增加， ２００７ 年比全国提前一年实现了全省 １２９ 个县 （区） 全面覆盖的目

标， 全省参合人数达到 ３ １００ 万人， 至 ２０１７ 年整合之前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
合率稳定在 ９５％以上， 基本做到了全省农村居民应保尽保。

在筹资方面，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和各级政府补助相结合

的筹资机制， 以户为单位进行筹资。 筹资标准由 ２００３ 年的每人每年 ３０ 元逐步增
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４０ 元， 其中， 个人缴费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０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２０
元， 各级财政补助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０ 元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２０ 元， 筹资构成以财政补
助为主， 详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变化情况

在基金管理方面， 云南省卫生厅、 财政厅、 农业厅于 ２００３ 年联合印发了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 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云南省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基金由县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进行管理， 统筹层

次为县级。 云南省财政厅于 ２００５ 年印发了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

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会计核算暂行办法》 《云南省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其中， 风险基金由各县 （市） 从每年

筹集的合作医疗基金中按 ３％—５％提取， 统一上缴州 （市） 财政社会保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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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专户管理。 云南卫生厅遵循卫生部最新颁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要求，

?用了 Ｂ ／ Ｓ架构， 建立了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
在参合人员待遇方面， 参合农民凭本人身份证明及 “合作医疗证” 在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 按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规定范围和比例报销门诊、 住

院医疗费用。 在报销范围方面， 全省新农合基本用药目录从 ２００５ 年版的 １ ０６７ 种
增加到了 ２００８ 年版的 １ ４１３ 种； 确定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诊疗项目”， 将

３ ８００ 种基本诊疗项目纳入了新农合补偿范围。 ２０１０ 年， 进一步扩大了报销药品
目录范围， 州市级和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全部使用云南省职工医保目录。 同时， 各

统筹区门诊报销比例、 住院报销比例、 门诊补偿封顶线和住院补偿封顶线均在不

断提高。

在基金收支方面， 随着参合人数的增加和筹资标准的提高，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总额不断增加， 受益人数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４ ０３７ ７８ 万
人次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 ４５３ ５０ 万人次，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１ 年基金使用率有一定波
动， ２０１２ 年后基金使用率基本保持在 ９０％以上， 详见图 ２。

总体而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云南省农村居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提高了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可及性， 促进了云南省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

提升。 但由于统筹层次相对较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抗风险能力较弱， 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在统筹区以外就医的便捷性。

图 ２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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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云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回顾
２００７ 年， 为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 我国

启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按照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云南省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出台了 《云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试点实施办法》，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了实施原则、 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

在昆明、 红河、 楚雄首批试点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新增曲靖、 玉溪、 普洱、 大理、
德宏、 怒江、 迪庆 ７ 个试点州市。 ２００９ 年， 第三批试点州市增加丽江、 临沧、 昭
通、 文山、 西双版纳、 保山 ６ 个州市， ２０１０ 年， 实现了全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全面覆盖。 参保人数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２２ 万人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８４ ５ 万人。

在筹资方面， 云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家庭缴费和政府补助构

成， 筹资标准由 ２００７ 年的非从业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筹资标准不低于 ２００ 元， 学
生、 少年儿童筹资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 ８０ 元逐年提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７０ 元， 其
中， 个人缴费部分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７０ 元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５０ 元， 各级财政补助部分
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３０ 元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２０ 元， 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结构一样，
各级财政补助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在基金管理方面， ２００７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 《云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试点实施细则》， 按照细则的规定， 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与有关部门协商，

制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实施办法的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 基金按照以收

定支、 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的原则， 实施属地管理， 州 （市） 级统筹。 各统筹

区根据实际制定起付标准、 支付比例和年度最高累计支付限额， 并建立州 （市）

级风险储备金。

在参保人待遇方面， 参保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就医， 按所在统筹

区的规定比例和规定范围报销医疗费用。 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阶段， 保

险基金主要用于解决参保人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的保障问题， 试点城市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按 《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 （２００５ 年
版） 和劳动保障部 《关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儿童用药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

社部发 〔２００７〕 ３７ 号） 规定执行。 ２００８ 年， 为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受益面， 减轻参保居民门诊医疗费用负担， 原云南省劳动社会保障厅出台了 《云

南省劳动社会保障厅关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费用统筹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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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试点地区将门诊费用纳入保障范围。 ２０１０ 年，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和保障能力， 结合全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实

际情况， 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高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通知》， 要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面实施门诊统

筹， 降低并规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标准， 全省统一调整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例： 一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低于 ７５％的， 统一调整为
７５％ ； 二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低于 ６５％的， 统一调整为 ６５％ ； 三级医院住院报
销比例低于 ５５％的， 统一调整为 ５５％ ； 提高并规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
支付限额。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低于 ３ 万元的， 全省统一调至 ３
万元［１］。 ２０１３ 年， 提高血液制品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水平、 调整了床位费的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２］。 在报销范围上， 云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按

《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 （２００５ 年版） 和劳动保障部 《关于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儿童用药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 〔２００７〕 ３７ 号） 规
定执行。

在基金收支方面， 随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逐年增加， 医保基金

收入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６ ７８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９ ３２ 亿元， 基金使用率基本保持在
９０％以上， 详见图 ３。

图 ３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云南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支情况

综上所述，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云南省城镇非从业人员提供了广覆盖、

保大病的医疗保障。 但由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年龄结构、 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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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和医疗卫生服务相对较高的可及性， 基金运行安全压力较大［３］。

三、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情况

（一） 先行试点的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
昆明市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 ２０１２ 年， 昆明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有 ２５７ ４７ 万人， 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１３０ １８ 万人。 由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设，
两种制度板块分割、 资源分散、 管理分离， 存在居民重复参保、 政府重复补贴、

信息系统重复建设等一系列弊端。 作为医改试点城市， 为促进社会公平， 提高城

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 昆明市于 ２０１２ 年启动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 于当年 ８ 月印发 《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

施办法》， 按照该办法的要求，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昆明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 城镇居民和农民医疗保险制度在政策、 缴费、 经办、 补助、 待遇和信息

等方面实现了统一。 ２０１３ 年年底， 昆明市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数达到 ３８５ ５３ 万
人， 城乡居民住院就医 ５４ ３９ 万次，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 １４ ４５ 亿元， 发
生门诊就医 ２２１ １５ 万人次，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 ７３７ ４ 万元。

昆明市在整合中的做法和经验， 为之后其他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

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是认真比对、 做好参保居民基础信息采集、 核

对和清理工作， 确保参保信息真实、 完整、 准确、 唯一； 二是多部门协同做好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 业务经办流程的模拟测试， 确保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报销流程能够正常运行； 三是征求多方意见， 建立 《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指南》 《昆明市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经办流程》 《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费结算办法》

《昆明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单病种结算办法》 为主体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

关配套政策框架， 确保制度实施有依据； 四是认真开展业务软件及医保政策培

训， 确保业务工作有序开展， 服务规范、 统一； 五是与时俱进创新缴费方式， 提

高筹资效率。

（二） 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
为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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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 按照 《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意见》 的精神，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９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要求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全省各地统一执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 统一覆盖范围、 统一筹资政策、 统一

保障待遇、 统一医保目录、 统一定点管理、 统一基金管理、 统一统筹层次、 统一

归口管理、 统一信息系统、 完善付费方式。 为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序实

施， 云南省人社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等机构出台了 《云南省人社厅　 云南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

南省人社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管理的通知》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关于统一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 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支付范

围的通知 （云人社发 〔２０１６〕 ３７２ 号）》 《云南省人社厅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用药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

务管理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当前全省各统筹区已按要求， 完成了整合

工作，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正式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在参保方面， ２０１７ 年云南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 ３ ９７２ ４９

万人， 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８２ ７５％ ， 其中： 成年人为 ２ ８９０ ０４ 万人， 中小学生儿
童为 １ ０２８ ８６ 万人， 大学生为 ５３ ５８ 万人。 农民工参保为 ４２１ ５５ 万人， 低保对
象、 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 低收入家庭 ６０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保人数为
３２２ ８８ 万人［４］；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 ７５８ 万人［５］， 约占参保人数的 １９ ０８％ 。

在筹资方面，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由参保人、 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政共同承担， 个人缴费部分城乡实行统一标准。 ２０１７ 年， 城乡居民筹资额度
人均为 ６３０ 元， 其中个人缴费标准为 １８０ 元 ／人·年， 财政补助标准人均为 ４５０
元 ／年， 其中中央财政人均补助为 ３２４ 元， 地方财政补助按 《云南省财政厅　 云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明确统一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省级财政补助标准的通知》 执行［６］。

在保障范围方面，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后， 按照国务院文件要求， 将

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用药范围、 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 慢特病病

种等均按照就宽不就窄原则进行整合， 整合后城乡居民用药为 ２ ８８８ 种， 相比农
村居民用药增加了 １ ４７６ 种， 比城镇居民用药增加了 ４４２ 种； 诊疗项目为 ５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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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相比农村居民诊疗项目增加了 １ ２０３ 项， 比城镇居民诊疗项目增加了 ３２ 项；
慢特病病种增加 ５—１０ 种。［７］

在普通门诊待遇方面， 各统筹区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的要求，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了不同的报销政

策， 适当提高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中医药服务医保支付比例。 从全省范围来

看， 各统筹区原则上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普通门诊费用予以报销， 报销

比例为 ２５％—６０％ ， 年度支付限额在 ２００—５００ 元之间； 大理州、 楚雄州、 红河
州等统筹区对普通门诊中中草药和中医适宜技术的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上提高

了 ５—１０ 个百分点； 昭通市对家庭医生签约的患者在普通门诊保险比例上也有所
倾斜， 详见附表 ２。 在门诊特殊疾病方面， 约有 １２ 种特殊疾病按住院比例
（７０％ 、 ９０％ ） 报销， 起付标准同住院起付标准， 费用与住院费用合计封顶线，
详见附表 ４。 在门诊慢性病方面， 约有 １４ 种慢性疾病在限额范围内由统筹基金支
付 ６０％ ， 报销额度不计入门诊报销限额。

在住院待遇方面， 各统筹区对在不同级别和统筹区内外的医疗机构住院费用

制定了阶梯式的起付标准和报销比例， 其中玉溪市在一级和二级医疗机构住院的

起付标准略高于其他调研地区， 昆明市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起付标准略低于除文

山外的其他地区。 为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参保人员转诊转院按分级诊疗相关

规定执行， 未按规定转诊转院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按规定转诊转院报销比例的基

础上有所降低， 详见附表 ５。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所有待遇均有所倾斜。 在门诊方

面， 一般诊疗费个人自付部分由基本医保全额报销， 普通门诊基本医保年度最高

报销限额比其他城乡居民提高 ５ 个百分点， 对 ２８ 种疾病， 门诊政策范围内医疗
费用报销比例比其他城乡居民提高 １０—２０ 个百分点， 达到 ８０％ （其中重性精神

病和终末期肾病门诊报销比例达到 ９０％ ）。 在住院待遇方面，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
用报销比例比其他城乡居民提高 ５—２０ 个百分点， 其中， 乡镇卫生院住院不设起
付线， 报销比例达到 ９０％—９５％ ， 最高报销比例不超过 ９５％ ； 县级医疗机构报
销比例达到 ８０％—８５％ ； 州、 市级医疗机构和省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达到 ７０％ ，
确保县域内住院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 ７０％ ， 对符合转诊转院规范， 到县域外住
院的， 单人单次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不低于 ７０％ 。

在基金运行方面， ２０１７ 年，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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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８６ 亿元， 其中： 参保实际缴费为 ６９ ９３ 亿元； 各级财政补助为 １７９ ５２ 亿元，
占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的 ７１ ００％ ， 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的
主要来源。 全省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为 １０ ６８５ ０２ 万人次， 占全省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人次的 ７８ ００％ ， 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为 ２１４ ６２
亿元， 累计结余为 １３２ ４ 亿元［８］， 基金使用率达到 ８４ ８８％ 。

四、 小　 结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１７ 年，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历了二者分离到二者整

合的过程。 随着财政支持力度和个人筹资水平的不断提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保障范围、 保障水平也在逐年增加， 为全省城乡居民提供了广覆盖、 保大病的

基本医疗保障。

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完善， 全省各族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不断增加， 全省年人均就诊次数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１４ 次增加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５ ３ 次， 居
民年住院率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７ ８０％增加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８ ６％ 。 同时， 全省主要健康指
标水平也逐年提高， 孕产妇死亡率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９ ４１ ／ １０ 万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９ ６５ ／ １０ 万， 婴儿死亡率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５ ３４‰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６ ７０‰， 人均预
期寿命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５ ４９ 岁提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９ ５４ 岁。

但随着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提高、 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 医疗技

术的不断更新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逐渐扩

展， 基金运行和管理服务的压力日益增加。 改革基金支付方式， 成为各地提高基

金使用效率、 缓解无限需求与有限资金矛盾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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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情况

一、 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及其主要类型

根据不同的维度，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概念有多种解读。 本书所指的支付方

式是医保基金管理机构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支付方式， 即医保经办机构为付款者，

按照一定规则， 向医疗服务机构支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接受门诊、 住

院等医疗服务产生费用的方式， 是医保基金管理机构对被保险人在医疗卫生机构

所消耗的医疗资源进行经济补偿［９］。

支付的计价单位、 支付的付费标准、 支付的先后时间、 支付的质量标准是医

疗保险的支付方式的重要组成元素。 根据支付元素的不同， 支付方式可以分为按

服务项目付费、 按人头付费、 按病种付费、 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 按绩效支付

等类型。

按服务项目付费， 是医疗保险机构按照医疗服务项目向定点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支付医疗费用的方式， 属于后付制， 是最传统的支付方式。 其优点是医疗保险

机构管理成本低， 缺点是医疗卫生机构有过度诊疗的可能， 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

不合理增长。

总额预付， 指由医疗保险机构根据既往医疗卫生服务费用情况， 与医疗服务

机构协商确定的每一阶段 （一年或一季度） 的支付总额预算， 医疗保险机构在

支付费用时， 不论医疗服务机构实际发生费用为多少， 都以这个预算数作为支付

的最高限度， 同时明确医疗服务机构对保险范围内的所有病人都必须提供规定标

准的医疗服务［１０］。 其优点是能够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缺点是对医疗服

务的治疗监管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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